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財務報表及使用報酬分配

表會計師查核簽證規則總說明 

為促進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以下簡稱集管團體)之財務健全及

良善治理，一百十一年五月十八日總統令修正公布之著作權集體管理

團體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二項及第三十八條第四項

分別規定集管團體董事會應編造財務報表及使用報酬分配表，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又本條例第三十八條第六項規定，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程

序、工作底稿、報告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爰

訂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財務報表及使用報酬分配表會計師查核簽

證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其要點如下： 

一、會計師查核集管團體應遵循本條例及本規則規定；未規定者，依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為之。（第二條）  

二、會計師不得受集管團體委託辦理查核簽證之情形。（第三條） 

三、會計師應至集管團體之所在地實地執行業務。（第四條）  

四、會計師辦理查核簽證之特別查核事項。（第五條） 

五、會計師查核程序之執行，以及查核報告、工作底稿、相關查核證

據之保存及調閱權限。（第六條） 

六、會計師查核簽證涉及重大疏失得移請會計師主管機關依法處理。

（第七條）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財務報表及使用報酬分配

表會計師查核簽證規則  

條文 說明 

第一條  本規則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

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三十八條第

六項規定訂定之。 

本規則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會計師受委託查核簽證著作權

集體管理團體(以下簡稱集管團體)財

務報表及使用報酬分配表，應依本條

例及本規則規定為之；未規定者，應

依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所發布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為之。 

一、會計師接受委託查核簽證集管團體

財務報表及使用報酬分配表時，應

遵循本條例及本規則規定為之；未

規定者，仍應依會計師查核簽證財

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原則辦

理。 

二、另本條所稱財務報表，指本條例第

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資產

負債表、收支決算表及現金流量表。 

第三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會計師不

得受集管團體委託辦理財務報表及使

用報酬分配表之查核簽證： 

  一、現為集管團體之董事、監察人或

會務人員。 

  二、接受委託查核之前三年內曾受會

計師懲戒委員會懲戒確定。 

一、會計師辦理集管團體之查核簽證，

應具超然獨立之立場，確保執行業

務時，具公正、誠實及獨立之精神，

爰於本條明定會計師不得受委託辦

理財務報表及使用報酬分配表之查

核簽證情形，說明如下： 

(一)考量會計師如擔任集管團體之董

事、監察人、會務人員等，恐有失

公正客觀之立場，難有獨立性，爰

為第一款規定。 

(二)為確保財務報表之公正性與專業

性，並考量會計師受懲戒之情形，

多為違反法令或執行業務上之錯

誤情節重大，爰於第二款明定三年

內受有懲戒確定者，不得受託辦理

查核簽證。 

二、又會計師法第四十七條所定之情形

，於集管團體受委託之會計師仍有

適用，併此說明。 

第四條  會計師受委託查核集管團體財

務報表及使用報酬分配表時，應至各

會計師為確實掌握受查集管團體之財務

報表及使用報酬分配表，應對集管團體



 

 

該集管團體實地執行查核業務，不得

僅以書面查核方式為之。 

之業務有一定程度瞭解，爰於本條明定

應至現場實地查核，不得僅以書面進行

查核。 

第五條  會計師查核集管團體財務報表

及使用報酬分配表時，應查核下列事

項： 

一、會計處理是否符合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 

二、使用報酬是否作為分配以外之使

用。 

三、和解金之收入是否與和解契約相

符。 

四、管理費及和解金之支用是否符合

其內部控制規定。 

五、關係人交易是否詳實揭露。 

六、財務報表及使用報酬分配表是否

由董事長及主辦人員簽全名或蓋

章並經董事會通過。 

由於近年來著作權專責機關已廢止數家

集管團體，歸納廢止之原因，多與財務

之重大缺失，嚴重影響會員權益有關，

因此會計師辦理查核簽證時，除依本規

則第二條規定辦理外，於本條明定並應

特別查核之事項，說明如下： 

一、受廢止之集管團體，通常有會計處

理品質不佳及有帳務紊亂之情形，

爰於第一款規定會計師應查核集管

團體辦理會計處理是否確實遵循一

般公認會計原則。 

二、本條例第三十八條規定集管團體使

用報酬除扣除管理費或法律另有規

定者外，不得作為分配以外之使用

，考量實務上曾發生集管團體擅自

挪用分配款或將分配款借予他人之

情形，爰於第二款規定會計師應查

核使用報酬是否有作為分配以外情

形之使用。 

三、鑒於實務上曾發生集管團體和解金

之收入與和解契約不符，為避免滋

生隱匿和解金收入之弊端，爰於第

三款規定會計師應查核和解金之收

入是否與和解契約相符。 

四、本條例第十九條之一規定集管團體

對財務事項應建立內部控制制度，

考量實務上曾有集管團體因缺乏內

控，產生不當支用管理費、和解金

及浮濫發放車馬費等情形，爰於第

四款規定會計師應查核管理費、車

馬費及和解金之支用是否符合內部

控制規定。 

五、因關係人交易易衍生舞弊或掩飾挪

用資產等爭議，為使集管團體健全

經營並維護會員權益，爰於第五款



 

 

規定會計師應查核關係人交易是否

詳實揭露。至於關係人交易之範圍

，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內部控

制制度實施準則」第四條第二項規

定，指集管團體與董事、監察人、

申訴委員本人、配偶及其二親等以

內親屬間；與集管團體董事、監察

人所擔任代表人之法人間；董(理)

事、監察人(監事)與集管團體董事

有二分之一以上相同之法人間之交

易行為。 

六、本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二項及第三十

八條第四項規定集管團體之董事會

應編製財務報表及使用報酬分配表

，考量實務上報表簽章都以蓋章或

簽全名為之，以示負責，爰於第五

款規定會計師應查核財務報表及使

用報酬分配表是否由董事長及主辦

人員簽全名或蓋章並經董事會通過

。 

第六條  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證集管團體

財務報表及使用報酬分配表，應就其

依本規則辦理之經過，作成查核工作

底稿，並連同其所得之查核證據，出

具查核報告。   

      前項查核報告應載明會計師事務

所名稱、所在地及電話號碼。 

      第一項之工作底稿、相關查核證

據及查核報告，自出具查核報告之日

起至少應保存五年，著作權專責機關

得隨時調閱之。 

一、查核工作底稿為會計師是否已盡查

核責任之證明，應確實作成紀錄；

會計師出具查核報告中所提出之意

見、事實及數字均應本於查核工作

底稿中之證據，爰參酌會計師查核

簽證財務報表規則第二十二條、第

二十三條及第二十五條等規定，於

第一項明定之。 

二、會計師出具查核報告應載明會計師

事務所名稱、所在地及電話號碼，

以示負責，爰參酌會計師查核簽證

財務報表規則第二十六條規定，於

第二項明定之。 

三、查核工作底稿、相關查核證據及查

核報告，對未來集管團體之財務健

全發展有重要延續性意義，並可提

供著作權專責機關隨時調閱，以進

行複核及檢查，為便日後追蹤與查



 

 

考，爰於第三項規定查核報告、工

作底稿與相關查核證據之保存年

限。 

第七條 會計師查核簽證集管團體財務

報表及使用報酬分配表，有會計師法

第六十一條第三款規定之情形，著作

權專責機關得依會計師法第六十三條

規定移請會計師主管機關處理。 

參酌會計師法第六十一條第三款及第六

十三條規定，會計師對財務報告查核簽

證發生錯誤或疏漏之情節重大，業務事

件主管機關得列舉事實，並提出證據，

報請會計師懲戒委員會懲戒，爰明定之。 

第八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本規則之施行日期。 

 


